
 

经济与管理学院关于加强毕业设计（论文） 
 

指导及管理的暂行规定 
 

 

 

 

毕业设计（论文）工作是高等学校人才培养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才培 
 

养质量的重要体现，是学生在校期间接受综合能力培养的重要环节，为进一步加 
 

强毕业设计（论文）的管理，保证教学质量，根据学校毕业设计（论文）管理规 
 

定，结合我院的具体情况，特制订以下指导性意见： 
 

一、学生外出管理 
 

1. 凡是所带学生需要外出做毕业设计（论文）的教师必须与学生签订安全 
 

合同，其中应该体现“在外出做毕业设计（论文）期间，安全自负，与学校无关” 
 

等字样，并让学生签名按手印，指导教师及其所在专业系主任必须同时签名。 
 

2. 毕业设计期间，学生请假，指导教师应该严格把关，同时告知专业系主

任与学生辅导员，然后再到学院请假，请假累计天数不超过 7 天。 
 

3. 各系在评定毕业设计（论文）成绩时，原则上请假累计天数超过 7 天的

学生不得评优，同等情况下，优先考虑不请假的同学。 
 

二、毕业设计（论文）指导及管理 
 

1. 指导教师应制订详细的毕业设计（论文）进度计划，加强毕业设计（论

文）的指导。指导学生的时间平均不得少于每周 3 次，当面指导每周不少于 2 

次，每次不少于 2 学时，督促学生做好日志和实验记录。对于只追求数量、不

求质量，疏于管理，让学生放任自流的教师，将减少或取消第二年毕业设计（论

文）人数或资格，并计入考核档案。 
 

2. 各系应组织指导教师做好初期、中期阶段的自查和集中检查。初期检查时

重点检查任务书下达落实情况、文献综述、开题准备情况、方案设计、条件落实情

况等；中期检查时重点检查毕业设计（论文）的实际进度、教师指导到位情况、学



生出勤情况等，并召开由全体指导教师参加的中期汇报会，最后，各个系主任根据

中期汇报情况做出中期检查总结。并将期中检查总结电子版与纸质（需要系主任签

名）各一份交予学院教务员处。 

3. 学院负责组织教学指导委员会分阶段集中检查、抽查毕业设计（论文）

指导情况，及时对不认真的教师、学生进行监督、批评、指正。 
 

4. 毕业设计（论文）要求：每个学生应独立完成自己的毕业设计论文，不

得雷同，若发现内容雷同，经教学指导委员会认定，指导教师的工作量减半，并

取消第二年导师资格。论文写作应按学校要求认真撰写，需打印完成并上交电子

文档备查。 
 

5. 毕业设计（论文）结束时，各系应成立答辩委员会负责本专业学生的答

辩工作。系答辩可根据本专业实际情况，实行系级一级答辩或课题组级、系级二

级答辩，并全面负责成绩评定工作。 
 

6. 学院成立答辩委员会负责本学院优秀毕业设计（论文）答辩的组织及推

荐学院优秀毕业设计（论文）等工作，并对各系的答辩及成绩评定工作进行指导、

监督。 
 

三、总结及要求 
 

1. 毕业设计（论文）结束时，各系应组织好指导教师认真做好毕业设计（论

文）工作总结，在此基础上，各系做好本单位毕业设计（论文）工作总结，总结

内容应包括：毕业设计（论文）工作基本情况、工作任务、内容完成情况、已取

得的阶段性成果、拟总结发表或鉴定的成果、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等。 
 

2. 学院要对本院毕业设计（论文）工作进行全面总结，加强对教学质量的

监督、管理，提出表彰或批评意见，并向全体指导教师通报。 
 

3. 指导教师应认真做好毕业设计（论文）成果的总结、整理工作，鼓励教

师及时进行成果总结、鉴定或发表论文，以推动毕业设计（论文）整体上质量。 


